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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编写说明

本次修改通报在《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2018）基础上编制，考虑了近年

来咨询以及工作中收集到的业界对《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的反馈意见，主要修

订内容如下：

1、对于船体梁弯扭组合强度，新增附录直接计算校核方法供选择；

2、增加船舶应用锂电池动力的相关要求；

3、协调纳入船电-岸电之间接插件标准要求。

其中，红色双横下划线为新增内容，红色删除线为被删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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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2 节 定 义

新增 1.2.5.14：

“1.2.5.14 敞口集装箱船：系指一个或多个货舱未设置舱口盖的集装箱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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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节 结构布置

1.7.7.3（3）修改为：

“1.7.7.3（3）机舱通风筒如围板高度满足本节 1.7.7.4（6）的要求，可不必装设风雨密

关闭装置。对须向应急发电机舱连续供风的通风筒，如稳性计算中计入其浮力或视其保护通

向下层的开口，则应装设满足本节 1.7.7.4（6）要求高度的围板，而不必装设风雨密关闭装

置；”

1.7.7.4（6）修改为：

“1.7.7.4（6）在位置 1的通风筒，其围板高出甲板以上 4.5m甲板 2倍上层建筑标准高

度以上，和在位置 2的通风筒，其围板高出甲板以上 2.3m甲板 1倍上层建筑标准高度以上，

均不必装设封闭装置，其中上层建筑标准高度应满足《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第 5章第 4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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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船体结构

第 1节 一般规定

2.1.2修改为：

“2.1.2 图纸资料
2.1.2.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对特殊结构和布置，如认为必要，可要求增加

送审图纸资料的范围：

（1）总布置图；

（2）主要横剖面图；

（3）基本结构图，包括纵剖面、各层甲板、内底结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结构图；

（4）首柱结构图；

（5）尾柱结构图；

（6）外板展开图；

（7）油密和水密舱壁图；

（8）主机基座和推力轴承座结构图；

（9）尾轴架结构图；

（10）货舱口围板结构图；

（11）货舱舱口盖结构图；

（12）锚设备布置图，包括舾装数计算；

（13）舵、舵杆和舵柄；

（14）桅、起重柱、起重机基座及其支撑结构图；

（15）总纵强度计算书（适用时）；

（15）焊接方式和规格；

（16）估算及完工装载手册。

2.1.2.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备查：

（1）型线图或型值表；

（2）肋骨型线图；

（3）舱容图；

（4）船体及设备说明书；

（5）总纵强度计算书（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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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 扭转强度

新增 2.3.1.2~2.3.1.3如下：

“2.3.1.2 船体梁弯扭组合强度可按2.3.1.3-2.3.1.5规定采用薄壁梁扭转理论的“有限梁法”计

算校核，经CCS同意，也可按本章附录I采用直接计算校核。

2.3.1.3 采用薄壁梁扭转理论的“有限梁法”计算翘曲正应力时，船体梁沿船长方向的离散应

符合以下规定：

（1）将船体沿船长方向离散成若干个薄壁梁段。对于船长在 80m以下的船舶一般不少

于 16个梁段，船长在 80m及以上的船舶不少于 20个梁段。

（2）梁段的划分应根据船体线型变化情况合理确定，尽量使梁段两端的剖面形状相接

近。一般舱口端部区域的梁段尺度应尽可能的小些。

（3）每个船体梁段即对应一个薄壁梁单元。每个梁单元应为等剖面单元，一般取相应

梁段中点处的剖面作为梁单元的特征剖面。

（4）舱口两端必须设置梁段节点，在需要进行强度校核的剖面也必须设置相应梁段节

点。

（5）当横向甲板条的宽度 S0大于等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时，横向甲板条区域的船体应

作为一个单独的薄壁梁段：

0 3.3(1 0.0015 )S L  m

式中： L——船长，m。”

原 2.3.1.2序号改为 2.3.1.4。

原 2.3.1.3改为：

“2.3.1.5在货舱区域内，还应计算除本节 2.3.1.22.3.1.4要求外的其他任何纵向结构突变

处的横剖面上的应力。”



5

第 4 节 外 板

删除 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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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节 甲板骨架

2.9.1修改为：

“2.9.1 甲板计算压头

2.9.1.1 甲板的计算压头 h应符合表 2.9.1.1的规定。对于深舱处的甲板还应满足本章第

13节的相关要求。

甲板计算压头 表 2.9.1.1

甲板名称及位置 计算压头 h（m）

首垂线 0.15L以前的露天甲板 2.0

首垂线0.15L以后的露天甲板 0.9

仓库处所的甲板 1.2

机舱平台以及修理间和机舱物料间处所的甲板 1.6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甲板：

第 1层
第 2层及以上

距首垂线 0.2L以前的首楼甲板

0.45
0.32

同相应位置的露天甲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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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附录 I如下：

“附录 I 弯扭组合强度直接计算

I.1 一般要求

I.1.1 本附录适用于大开口船舶的扭转强度直接计算。

I.1.2 本附录未规定者应符合本规范的第1章第5节的规定。

I.2 结构模型

I.2.1 计算模型取强力甲板及以下整个船长、船宽范围内的三维船体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I.3 载荷及施加

I.3.1 计算工况应包括最不利的弯扭组合工况，计算模型上应施加计算工况下的总纵垂向弯

矩、总纵水平弯矩、波浪扭矩和货物扭矩。

（1）总纵垂向弯矩按下述方法等效施加：

① 总纵垂向弯矩�(�)可通过施加沿船长分布的垂向等效载荷�(�)来实现。�(�)向上为正，

向下为负，按下式计算：

 
2

max
2

2 2cos
M xq x

LL
    

 
kN/m

式中： Mmax——船中合成垂向弯矩，kN·m，按下式计算；

max 0.6s WM =M M

sM ——许用静水弯矩，kN·m；

MW——垂向波浪弯矩，kN·m，见本章 2.2.3.1。
L——船长，m；

x——计算点距尾垂线的距离，m。

② 垂向等效载荷一般以其1/2值对称施加在甲板边线上的所有节点上。当使用系列集中力加

载时，每个集中力应等于分布载荷q(x)乘以该集中力加载区间的长度。

（2）波浪扭矩按下述方法等效施加：

① 在尾垂线与首垂线间沿两舷的强力甲板边线分别施加关于中纵剖面反对称的垂向等效

分布载荷pt（x）。

② 等效分布载荷pt（x）按下式计算：

( )( )
( )
t

t
m xp x
b x


kN/m

式中： x——计算点距尾垂线的距离，m；

mt（x）——波浪扭矩的分布扭矩，kN·m/m，  ( ) ( )t T
dm x M x
dx

 ；

b（x）——单位分布扭矩的等效力偶臂，m，取两对称计算点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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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T（x）——波浪扭矩沿船长的分布，按本章2.3.3.1确定。

（3）货物扭矩按下述方法等效施加：

① 在尾垂线与首垂线间沿两舷的强力甲板边线分别施加关于中纵剖面反对称的垂向等效分

布载荷 ptc（x）。

② 等效分布载荷 ptc（x）按下式计算：

( )( )
( )
tc

tc
m xp x
b x


kN/m

式中： x——计算点距尾垂线的距离，m；

mtc（x）——货物扭矩的分布扭矩，kN·m/m，  ( ) ( )tc TC
dm x M x
dx

 ；

b（x）——单位分布扭矩的等效力偶臂，m，取两对称计算点间的距离；

其中：MTC（x） ——货物扭矩沿船长的分布，按2.3.3.2确定。

（4）分布扭矩应关于舯剖面反对称施加。

（5）当计算扭矩为波浪扭矩和货物扭矩的合成扭矩时，波浪扭矩和货物扭矩的方向应一致。

I.4 边界条件

I.4.1 边界条件应符合下述要求：

（1）在船体首、尾相应节点上施加线位移约束，如图 I.4.1所示。

图 I.4.1

尾端节点 1：施加横向线位移约束，即 uy=0；

首端节点 2：施加纵向、横向、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ux=uy=uz=0；

尾封板节点 3和 4：施加垂向线位移约束，即 uz=0；

I.5 强度衡准

I.5.1 板单元采用单元中心的中面应力，梁单元采用单元长度中点处的轴向应力。

I.5.2 主要构件的应力一般不超过表I.5.2中给出的值。

许用应力（N/mm2） 表 I.5.2

构件名称
板（壳）单元许用应力

σe σl τ
甲板（包括横向甲板条、舱口角隅等）、船底

板、舷侧顶列板、舭列板、内舷板、甲板纵桁

及船底龙骨（或纵桁）的腹板

192/K 165/K 91/K

构件名称 梁单元许用应力σz
甲板纵桁及船底龙骨的面板 181/K
注：σe——单元von Mises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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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l——船长方向应力；

σz——梁单元节点应力；

τ——剪应力，对于组合主要构件为腹板总深度上的平均剪应力；

K——材料换算系数，按第1章1.4.1.8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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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舾 装

第 1 节 舵

3.1.5.3（3）公式修改为：

“

3 410
 

  
 

E X
s s c

E s

H H KW c d
H K

”

3.1.5.3（5）修改为：

“3.1.5.3（5）与舵杆承座焊接的垂直隔板和舵杆承座以下的舵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表3.1.5.3

中的值。

舵旁板和垂直隔板的板厚 表 3.1.5.3

舵的型式

垂直隔板厚度(mm) 舵板厚度(mm)

无开口舵叶 有开口舵叶 无开口舵叶 有开口舵叶

由尾框底骨支承的舵 1.2t 1.6t 1.2t 1.4t

半悬挂舵和悬挂舵 1.4t 2.0t 1.3t 1.6t

表中：t为舵板厚度，mm，定义见本节 3.1.5.2。

加厚水平隔板垂直隔板及舵板应延伸至实体之下至少一个水平隔板。”

3.1.6.4（3）修改为：

“3.1.6.4（3）推入长度

推入长度 l△l，mm，应满足下式：

Δl1≤ Δl ≤ Δl2

式中：

1 2

0.8
1-
2

req m tmp d Rl
c

E c
  

 
 
 

，mm；

2 4

1.6 0.8
3
eH m tmR d Rl

cEc 
  


，mm；

Rtm——平均粗糙度，mm，等于 0.01；
c——直径锥度，见本节 3.1.6.4（1）。

压入推入长度应不小于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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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集装箱船结构补充规定

附录 1 集装箱系固与系固设备
3.5（4）修改为：

“3.5（4）对于舱口围板所在的层（图3.5中虚线所示集装箱），应用双头横向双式堆锥（或

其他等效设备）在顶箱角和底箱角横向连接，舱口纵围板纵向舱口围板与最外侧集装箱之间应装

设防止集装箱横向移动的木楔（或其他等效装置）；”

3.6修改为：

“3.6 作为本附录3.5的一种替代，舱口围板以上或甲板（舱口盖）上堆放的集装箱，也可采

用扭锁锁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1）集装箱行与行的间距应不小于 76mm，每 40英尺箱位行与行之间的间距尚应适当

加大（考虑船体变形的影响，建议不少于 340mm），以便安装和检查系固设备；

（2）混合堆装时 20英尺集装箱顶部至少堆装一层 40英尺集装箱，40英尺集装箱在中

部与下层 20英尺集装箱应采用堆锥/扭锁垂向连接。

（3）对于舱口围板所在的层（图 3.5中虚线所示集装箱），顶箱角应用双头横向双式

扭锁（或其他等效设备）锁定，并用双头横向双式堆锥（或其他等效设备）在底箱角横向连

接，纵向舱口围板与最外侧集装箱之间应装设防止集装箱横向移动的木楔（或其他等效装

置）。”

4.5修改为：

“4.5 船舶回航引起的惯性加速度 ha ，按下列公式计算：

2

21.543 m R
h i

V Aa C
L d

 m/s2

式中：Ci——从初始转向至定常转向的动力系数，若无试验资料或其他可信资料时取1.5；

Vm——船舶回航时允许的最大营运航速，km/h；

AR——舵面积，m2，当存在两个及以上的主舵时，取其总和的0.8倍；

L——船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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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吃水，m。”

5.1修改为：

“5.1 任一第 k列顶部端壁所需横向力 TH,k，见图 5.1，按下式计算，计算值取不小于

0：
,1

,
12
k

H k

M
T

H
 kN

式中：H1——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集装箱的顶部至该列底部顶部的垂直距离，m，见图5.1；

H0——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集装箱的顶部底部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见图5.1；

Mk,1——H1范围内集装箱整体翻倾力矩之和，kN·m，取值如下

  ,1 , , , 0 , , ,
1

2
e

k y i k i k s k z i k
i s

M N Z H h N b
 

   

i——集装箱层序号；

s——舱口围板顶缘处对应的集装箱层序号，见图5.1；

e——顶部集装箱层序号；

b——集装箱的宽度，m；

hi,khs,k——第k列第i层第s层集装箱的层高，m，取该层顶部至下层顶部的垂直距离；

Zi,k——第k列第i层集装箱中心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

Ny,i,k——按4.3计算；

Nz,i,k——按4.3计算。

（1） （2）

图 5.1 ”

5.3修改为：

“5.3 任一第 k列绑扎拉力产生的垂向分量 TV,k,，见图 5.1，按下式计算：

顶层有绑扎的列： , sinV kT T  kN
顶层无绑扎的列： , 0V kT  kN

式中：T、α——同5.2。”

5.4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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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的第 k列集装箱端壁的横向支反力 RH，见图 5.1，按下式计

算：

 , , , 0 , ,,1
, ,

,

/ 2
2 2

y s k s k z s kk
H s H k

s k

N Z H N bF
R T

h
 

   kN

 , , , 0 , ,, , ,0
,s 1

, 0

/ 2
2 2 2

y s k s k z s ky s k k
H

s k

N Z H N bN M
R

h H

 
   kN

式中：i——集装箱层序号；

s——舱口围板顶缘处对应的集装箱层序号，见图5.1；

e——顶部集装箱层序号；

k——集装箱的列序号；

H0——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集装箱的顶部底部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见图5.1；

Zi,kZs,k——第k列第i层第s层集装箱中心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

hs,k——第k列第s层集装箱的层高，m，取该层顶部至下层顶部的垂直距离；

b——集装箱的宽度，m；

Ny,s,k——按4.3计算；

Nz,s,k——按4.3计算；

Fk,0——H0范围内横向分力之和，kN·m，取值如下：

1

,0 , ,
1

s

k y i k
i

F N




 ；

Fk,1——H1范围内横向分力之和，kN·m，取值如下：

,1 , ,
1

e

k y i k
i s

F N
 

  ；

TH,k——按5.1计算；

Mk,0——H0范围内翻倾力矩之和，kN·m，取值如下：

 
1

,0 , , , , ,
1

2
s

k y i k i k z i k
i

M N Z N b




  ；

Ny,i,k——按4.3计算；

Nz,i,k——按4.3计算。”

6.4修改为：

“6.4 任一行第 i层集装箱底角处最大箱角压力 Fmax,i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
1
4

i
max i z i i

hF N R
b

 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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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集装箱： , , 1 ,
1
4

i
max i max i z i i

hF F N R
b   kN

式中：i、b——同6.1；

hi——同6.26.3；

Nz,i——按4.3计算；

Ri——按6.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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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电气装置

第 1节 一般规定

8.1.2修改为：

“8.1.2 主电源

8.1.2.1 主电源装置应至少为二台发电机组，以保证当一台发电机组失效时，另一台发

电机组船舶至少应设置两套主电源装置。当任意 1套主电源装置失效时，另 1套主电源装置

仍能对船舶推进、船舶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同时，最低舒适居住条件也应得到保证，至

少应包括适当的炊事、取暖、食品冷冻、机械通风、卫生和淡水等设备的供电。

8.1.2.2 主电源装置可以是与主机独立的发电机组，也可以是蓄电池组。当采用锂电池

组做船舶主电源时，锂电池及其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检验应满足 CCS《船舶应用电

池动力规范》的有关规定”。

8.1.6.4（4）修改为：

“8.1.6.4（4）船电和岸电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适当的型式或插头和插座连接。插头和

插座的设计应确保不会出现不正确连接，并且确保不能带电插拔。插头、插座应满足相应的

标准，如 IEC 60309（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GBT 11918.5-2020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

合器第５部分：低压岸电连接系统（LVSC系统）用插头、插座、船用连接器和船用输入插

座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插头-插座应根据船舶靠港期间负载大小选用下列规格：

( a ) 400V，63A;

( b ) 400V，125A;

( c ) 400V，125A2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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